
婦聯會陳述意見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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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人：
婦聯會代理人沈政雄 律師



爭點一：
婦聯會是否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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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謂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
之法人、團體或機構」指特定法人、團體或機構
，其成立及存續，受政黨以捐助或出資之方式控
制而言：

 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之立法理由

 政黨以捐助或出資之方式控制之營利性或非營利性
法人、團體或機構，雖屬獨立存在之組織，但受政
黨實質控制，二者有密不可分之關係，應一併納入
本條例調查及處理之範圍，以避免藉脫法行為違反
政 黨政治之平等原則，爰為第二款之定義。

 學者蔡宗珍「東德統一後處理東德時期黨產之法制析
論」一文

 政黨或群眾組織出資設立、長期受其財務資助、或
財產全部或一部得自政黨之組織與法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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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釋所謂「由政黨實質控制」，不應反而侵害憲
法第14條所保障之結社自由：

 得自由選定結社目的以集結成社、參與或不參與結社
團體之組成與相關事務（釋479)

 結社團體就其本身之形成、存續及與結社相關活動之
推展，免受不法之限制（釋644) 。

 得為特定目的，以共同之意思組成團體並參與其活動
之權利，並確保團體之存續、內部組織與事務之自主
決定及對外活動之自由（釋644)。

 結社團體代表人或其他負責人產生方式亦在結社自由
保障之範圍（釋733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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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兩團體間代表人或部分幹部相同，不應即認定有
實質控制關係而為附隨組織：

 一旦認定屬特定政黨之附隨組織，依黨產條例規定，
伴隨有財產申報義務，逾期申報財產連續達5次，即推
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，並可禁止處分其財產，且將其
財產移轉為國有、地方自治團體或原所有權人，最終
形同解散該團體之嚴重結果。

 人民團體或政黨之代表人或其他負責人之產生，由團
體自主決定，其另行成立之團體代表人、負責人或職
員，縱有與其原所屬人民團體部分相同，甚至可能因
理念共同而有相互合作關係，此亦應尊重人民結社自
由及團體自主，不得因此而蒙受法律上不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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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黨之黨主席或幹部，自行捐助或另行成立人民團體
，以闡揚個人理念，為目前普遍現象。除非由團體自
律其成員，否則，立法上若以此為判準而認定團體為
原屬政黨之附隨組織，使其蒙受黨產條例所課予上述
不利益，形同以黨產條例之前述規定，用另一種形式
，對於各政黨成員之結社自由，課加限制。

 政黨成員即使本於其個人理念之闡揚，對外組織人民
團體，均被可能認為因此一判準而被認為政黨之附隨
組織，個人結社目的理念因此被漠視，恐使人不敢加
入任何政黨，即使加入政黨，也不敢對外自行再成立
其他人民團體。

 如此一來，使黨產條例與戒嚴時期限制人民結社自由
之情形，並無二致。可知，此一判準，顯然不符合憲
法保障結社自由之精神，並非一合憲性的解釋方法，
不應採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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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婦聯會前身為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39年4月間
成立前後之時空背景、創會理念：

 民國（下同）39年4月17日由蔣宋美齡主導成立，成立
時曾報請內政部備案，但當時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
法並未有團體之分類。

 時空背景

 國內政經動盪、兩岸軍事對峙、國際孤立無援
• 38年12月間蔣宋美齡於赴美尋求美國援助，但未成功。

• 39年1月1日蔣介石元旦文告「反共抗俄」宣言

• 39年1月5日杜魯門發表聲明，宣布美國安全線不包括台灣
，美國不會採取軍事行動保護。

• 39年1月13日蔣宋美齡回到台灣，前一日在美國紐約發表演
說，決心共赴國難。

• 39年1月27日行政院總體戰執行委員會公布「反共保民總體
戰動員綱要」及有關組織規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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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批人員移入

• 據民國45年戶口普查報告書所載，34年至45年之間，大
陸來台人數資料統計約57萬人。

• 來台人員以軍公教人員及眷屬為主，大批人員移入而在食
、衣、住、行等各方面，造成極大之政治、社經衝擊，必
須藉由民間力量予以復原及安定。

 創會理念

• 「為聯合抱有反共抗俄同一意志之各界婦女團體奮
鬥，共同努力，實現三民主義，爭取國家自由與幸
福為宗旨」。

• 經費來源為：會員會費及捐款、海內外民間捐款、
政府補助。

• 業務以勞軍、照顧軍眷生活為主要工作，包括：征
衣縫製、為傷殘軍人裝設義肢、勞軍活動、籌建軍
眷住宅、設置牛奶供應站、軍眷教育等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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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婦聯會未曾受國民黨之捐助或出資，人事及財務
亦不受任何控制，非其附隨組織：

 經費來源自始未曾接受中國國民黨之捐助或出資。

 業務執行純以勞軍、支援前線將士、安定軍眷及遺族
生活為主。

 蔣宋美齡在39年4月17日婦女反共抗俄會成立之前，個
人早有此一構想，其成立顯非基於國民黨之決策程序
。

 蔣宋美齡雖為中國國民黨黨員，並於中華婦女反共抗
俄聯合會成立後，42年間擔任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指
導委員會指導長，但時間比婦聯會成立晚，兩者間無
指揮監督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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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蔣宋美齡為發揚個人理念而成立婦聯會，與現今也有
諸多政黨之黨員或幹部，同樣有基於個人理念於政黨
之外，自行另外成立人民團體，並無不同。因此，不
應以蔣宋美齡為國民黨黨員或幹部，即將婦聯會曲解
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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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二：
（一）中國國民黨代領轉發款

項等各款項之性質
（二）是否為不當取得財產



 爭點所述經費來源之資訊，因歷時久遠，
資料逾保存年限，難以查證詳情：
 取得時間均距今已達30年以上、甚至達60年，
詳細原因、撥款流向，陳述人並無資料可資查
證，僅能自相關政府檔案資料、學術研究文獻
，約略查知。

 內政部前曾向各政府機關查證後撰成調查報告
並提供立法委員參考（內政部105年4月1日立法
院第9屆第1會期內政委員會第2次全體委員會議
書面報告，附件3），亦陳明相關資料僅保存10
年，大部分回復無卷可稽。

 是缺乏資料之情狀，政府亦如此，實無從苛責
陳述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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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調查事實有所不明，基於期待可能性原
則，其不利益不應歸諸於人民：
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611號判決

 公權力行為課予人民義務者，依客觀情勢並參酌義
務人之特殊處境，在事實上或法律上無法期待人民
遵守時，上開行政法上義務即應受到限制或歸於消
滅，否則不啻強令人民於無法期待其遵守義務之情
況下，為其不得已違背義務之行為，背負行政上之
處罰或不利益，此即所謂行政法上之「期待可能性
原則」，乃是人民對公眾事務負擔義務之界限。

 經費來源相關事實之資料，已年代久遠而超出一般生
活經驗通常會保存之年限，因此所生事實不明確之不
利益，若歸諸人民，即有違反期待可能性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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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者陳清秀「論轉型正義-兼談不當黨產法制問
題」台灣法學雜誌314期

 p.102「從法律秩序與促進社會和解祥和而論，如果
事過境遷，歷史久遠，相關事實證據滅失，難以還
原查明歷史真相時，才要進行法律責任之追究，即
難免違反現代法治國家無罪推定原則…如果相關違
法事實不明，則本於憲法『無罪推定原則』，不得
憑空以莫須有罪名進行追究責任，否則恐傷及無辜
，違法現代法治國家人權保障原則。」

 p118「要求人民舉證自己的清白…明顯違反憲法上
形式法治國與實質法治國原則之『無罪推定原則』
以及憲法上『正當法律程序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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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國國民黨代領轉發款項，經立法院預算程序，
非國民黨出資或捐助，屬於政府補助性質：
 救國團初步調查報告中（第20頁以下），提及中國國
民黨47、50、53、58、60年度中央黨務經費及政府委
託辦理工作費財源收入中，列有由中央委員會代領轉
發予陳述人之款項。

 既謂「代領轉發」可知，非中國國民黨以其自有經費
支應，應屬政府補助或委辦事項之經費，由上開資料
中敘明「政府委託辦理工作經費」用語可知。

 以47年度中央黨務經費財源統計表（自47年7月至48年
6月）為例，因政大孫中山圖書館不准影印，當場抄錄
所得情形如下：

 統計表之列表方式，係將屬於國民黨部分之收入與
其他不計入正表預算數部分，分開記述，顯無以其
為國民黨預算經費之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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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表之後，附記「一、情報局所列補助本會者40,00
0,000元，另附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經費3,520,0
00元、青年救國團經費2,200,000元、華興育幼院經
費1,580,000元，該項目合共47,200,000元。二、新聞
局所列補助本會者，行政院原已同意4,463,377元已
被立法院減為2,474,360元，另附中央日報補助費1,5
00,000元，香港時報434,000元（以上兩項合併稱為
文化事業補助費）」。

 所謂代領轉發之經費，應係報請行政院同意，經立
法院審議後撥付，且其性質屬於政府補助費或委託
費。

 性質上不宜由政府親自實施（如情報敵後工作），
或由政府實施可能效果不佳（如反共抗俄宣傳），
而交由民間團體實施，或有其他基於公益目的（如
照顧軍眷遺孤等）而有賴民間團體支持協辦等，採
取補助或委託民間團體實施之方式辦理。此於今日
亦屬常態現象，不足為負面評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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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棉紗附捐無資料可查其來源

 內政部105年4月1日立法院第9屆第1會期內政委員會
第2次全體委員會議書面報告之附件1、第11頁

 收支資料欄位，亦僅記載軍友社63年理事會報告
，提及進出口業、工漁業、屠宰業、一般臨時勞
軍捐款及台灣省政府、台北市政府補助經費云云
，並無棉紗附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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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影劇票附勸捐款，經省議會大會決議審議通過，
屬於民間捐款性質：

 臺灣省政府於45年6月20日（肆伍）府財一字第71841

號令公告

• 「准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函以籌建軍眷住宅影
劇隨票辦理勸募一案經省議會大會決議辦法轉囑轉
飭實施等由核尚可行應准照案實施」

 臺灣省政府48年8月以府財六字第61675號函公告

• 台灣省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第一次會議決議，同
意准繼續實施1年，自48年7月起至49年6月底止，實
施範圍為台北等五省轄市及新竹、嘉義、彰化、屏
東4縣轄市，其報解辦法，責成影劇院營業人隨同代
徵娛樂稅款同時按期報繳，由該管稽徵機關會解婦
聯會核收，並要求將收支情形列表送省議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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勸募緣由－影劇票附勸捐款為國防部簽奉總統核准撥建軍眷
住宅

資料來源：http://tais.ith.sinica.edu.tw/sinicafrsFront/search/search_detail.jsp?xmlId=00000700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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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建的眷村是以捐款興建者為名而命名，例如，影
劇捐捐款興建者，就命名為影劇一、二、三村，不
是亂募捐。

資料來源：中華婦女雜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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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明捐建單位：
「影劇票附捐建築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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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結匯附勸勞軍捐獻，經進出口同業公會等民間決
議，屬於民間捐款性質，非稅捐「徵收」：

 40至60年間之臺灣處境，有賴前線國軍將士用
命保衛，故勞軍捐款幾乎成為全民運動，屬於
全民自動自發，此可參閱當時報紙標題資料。

 各地方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為響應敬軍愛國運
動自行發起，自44年起於每年會員大會通過捐
獻案，決議由各銀行逕於進口結匯時收取，再
轉撥付婦聯會、軍人之友社，至78年間停止捐
款。

 行政院函數度表示，屬民間自動捐獻之款項，
其支用悉依法定手續進行，並非政府強制課徵
，政府並無干預或強制情事，多年來已發揮鼓
舞三軍士氣之效果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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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防衛捐為台灣省政府於39年間訂定台灣省防衛捐
征收辦法，隨地方稅徵收後，補助民間團體，屬
於政府補助性質：
 據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03年度碩士學位論文『政府
遷臺初期「防衛捐」之初探（1950-1967）』一文中第
60頁以下，提及46年11月7日行政院會議中，當時主計
長曾提出「46年度省防衛捐用途細項表」，其中，有
以「婦聯會補助」（屬於反共抗俄活動）352萬元列為
「可加研究」之經費。

 但經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史檔案資料系統
查詢，調閱「省政府檢送46年度本省地方歲入歲出預
算案暨施政計劃與預算配合表及歲入預算說明表」查
無補助陳述人之經費項目。

 退步言，若有之，亦屬省府以防衛捐收入編列預算，
而既編入政府預算，則由省政府決定依預算程序，補
助民間團體，用以支援反共抗俄活動之任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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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衛捐作為省府預算編列之歲入項目



 接受政府機關補、捐助等款項，屬於政府補助性
質，與任何政黨無關：
 此屬於政府擔負給付行政任務之一環

 各縣市政府均訂有補助人民團體經費之相關規定，中
央內政部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為協助民間團體
推展各項業務，亦訂有補助民間團體經費作業要點，
顯與政黨之實質控制與否，實不相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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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爭點所列經費來源，或為政府補助、委辦，或為
民間自主捐款，均非國民黨使婦聯會取得，且無
悖於民主法治原則，並非不當取得財產：

 總結爭點所列經費之取得方式及性質，如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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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所列經費項目 取得方式 性質

國民黨代領轉發 行政院提報經立法院預算程序
編列

政府補助或委辦

棉紗附捐 無資料

影劇票附勸捐款 省議會議決通過實施辦法 民間捐款

結匯附勸勞軍捐獻 進出口公會會員大會議決通過 民間捐款

防衛捐 依據自治規章徵收後，省議會
經預算程序審議後補助。

政府補助，但查
無補助資料。

其他政府補助、捐
助

主管機關依據法令規定補助 政府補助



 由上可知，均非國民黨所出資、捐助或指使取得，且
經民間團體自由意志決議、民意機關審議，或有其他
法令依據。

 結匯附勸勞軍捐獻，為民間團體之自主捐款，無證據
可認其係受強迫，本於私法自治、契約自由原則，亦
為實質法治國家原則所保障。

 依所得稅第36條規定第1項第1款規定，為協助國防建
設、慰勞軍隊或舉辦公益、慈善、文化、教育及直接
並積極於國家有益之事業，其捐贈取得確實證據經政
府核准者，可列為費用，享有租稅減免之優惠，自應
尊重捐贈者之自由意志。

 若認為接受民間捐贈之捐款為不當取得財產，而強由
黨產會追徵，即有違反實質法治國原則，反而違背黨
產條例之立法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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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述完畢

44


